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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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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居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乡镇居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的基本要求、信息采集、登记和发布、签约、续租退租、

监督管理、投诉处理与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乡镇居住出租房的旅店式管理与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GJ 125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乡镇居住出租房 township residential rental house 

乡镇可出租用作人员居住的房屋，房屋可短租或长租，建筑楼层应不超四层，建筑面积应不超800m²，

不包括旅馆业客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屋。 

3.2 

乡镇居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 management for township residential rental house according to 

the hotel-style 

对出租后用作或者兼用作居住的房屋，参照旅店管理相关规定，通过信息核查、入住指导、退租注

销等方式，进行统一管理的模式。 

3.3 

   旅店前台 hotel reception desk 

   “旅店式”管理服务点，可设置在流动人口数量多的村（社区）或出租房屋集中的地区。 

3.4  

智锁 smart locks 

全称“智能门锁”，应区别于传统机械锁，在用户识别、安全性、管理性方面更加智能化的锁具，

门禁系统中锁门的执行部件，支持物联网功能，与局域网、互联网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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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机构 

4.1.1  乡镇人民政府搭建居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组织架构，应明确各部门职责，应明确管理居住出租

房及外来人口职责较多的部门为镇级主管部门，应明确各村（社区）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管理机构”）。 

4.1.2  管理机构应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建立旅店前台。旅店前台可与村（社区）、企（事）业单位

办公服务场所等合署。 

4.2  人员  

4.2.1  按实际工作需要聘请旅店前台工作人员。 

4.2.2  应熟悉居住出租房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掌握乡镇居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工作流程、必备的业

务技能。 

4.2.3  参加乡镇居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工作相关业务培训并通过考核。 

4.2.4  积极主动、举止文明，尊重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出租人和承租人

的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4.3  信息系统 

4.3.1  应开发并使用乡镇居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4.3.2  系统包括手机端应用程序和电脑端应用程序。 

4.3.3  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出租房屋、出租人、承租人信息采集录入； 

b） 信息自动查验； 

c） 信息审核、登记、匹配； 

d） 出租房屋房源信息发布、查询、更新、注销； 

e） 入住办卡、退租； 

f） 信息统计、报表导出； 

g） 外部数据导入和对接。 

注：结合各地实际需要设置投诉功能。 

4.3.4  工作流程应全程留痕。 

4.4  房屋要求 

    出租房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具备基本居住功能，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未发生恶劣社会影响事件； 

b) 房屋建筑安全应符合 JGJ 125的要求，房屋防火设计应符合 GB50016的要求，治安及消防安全

应符合《江苏省租赁住房治安管理规定》的要求； 

c) 应在出租房门口设置标识标牌； 

d) 应按各地消防安全要求完成改造。 

注：宜安装智锁，配套手机端应用程序。 

4.5  出租人要求 

出租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房屋出租后应按《江苏省租赁住房治安管理规定》主动申报信息； 

b) 对出租的房屋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保障承租人的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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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租人长期出门在外的，委托相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管理，被委托管理单位或者个人为该出租

房的安全责任人； 

d) 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机构、组织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发现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告； 

e) 委托代理人管理出租房屋的，代理人应遵守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f) 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4.6 承租人要求 

4.6.1  外来暂住人员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应按《江苏省租赁住房治安管理规定》主动申报信息。 

4.6.2  用火、用电应按各地消防安全要求。 

4.6.3  应按照房屋规划用途、结构、消防安全规定使用房屋，不可改变房屋结构性质和用途，不可利

用居住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可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房屋，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及时消除或者

通知出租人。 

4.6.4  应如实提供身份信息，在租赁期间自觉履行安全职责，安全使用出租房屋及其附属设施。  

4.6.5  应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机构、组织依法实施行政管理，接受行政主管部门和出租人的监督检

查，杜绝危害安全管理的行为。 

4.6.6  应当依法承担的其他义务。 

4.7  管理要求 

4.7.1  镇级主管部门应牵头建立出租房信息互通机制。 

4.7.2  管理机构应对旅店前台工作进行监督及考核。 

4.7.3  工作人员应指导、协助出租人、承租人办理信息申报、租房申请、退租申请等相关事项。 

4.7.4  工作人员应将为外来暂住人员的承租人信息及时报送相关管理部门。 

4.7.5  工作人员应对数据进行动态维护。 

4.7.6  工作人员应配合相关管理部门督促出租人、承租人落实主体责任。 

5  信息采集、登记和发布 

5.1  信息采集 

5.1.1  出租人申报出租人和出租房基本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出租房屋标准地址、出租间数、出租人

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 

5.1.2  承租人申报承租人基本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租期、同住

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与承租人关系。 

5.1.3  通过相关主体出租、承租的房屋，由相关主体代理申报信息，申报项按本文件 5.1.1、5.1.2

规定执行。 

5.2  信息登记 

5.2.1  房屋计划出租用于居住的，出租人应填写《居住出租房屋出租资格审核表》，见附录 A，由房

屋属地村（社区）出具审核意见，审核表由各村（社区）管理机构建档留存，出租房屋实行年审制，村

（社区）定期反馈年审情况至属地旅店前台。 

5.2.2  出租人应提交《居住出租房屋出租资格审核表》至房屋属地村（社区）旅店前台。 

5.2.3  承租人完成信息申报，填写《承租人信息登记表》，见附录 B，提交至房屋属地村（社区）旅

店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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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旅店前台工作人员应对出租房屋、出租人、承租人信息进行审核，审核信息项包括： 

a) 出租房屋标准地址、出租间数； 

b) 出租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 

c) 承租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租期； 

d) 同住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与承租人关系； 

e) 合同签订起止日期。 

5.2.5  信息完整且正确的，工作人员应给予审核通过，房屋进入房源库，应将出租房屋、出租人、承

租人的信息完成匹配，更新并发布信息。 

5.2.6  申报信息不完整或不正确的，工作人员不应予以审核通过，应告知出租人或承租人不符合事项。 

6  签约  

出租人应提交租赁合同，以合同原件、复印件、照片等形式，通过相关主体出租、承租的房屋，由

相关主体提交租赁合同。 

7  续租退租 

7.1  续租  

出租人按本文件 5.1.1 规定执行，承租人按本文件 5.1.2、5.2.3规定执行。 

7.2  退租  

7.2.1  已安装智锁的居住出租房，承租人在手机端发起退租申请，出租人通过手机端审核。 

7.2.2  未安装智锁的居住出租房，出租人将退租信息主动报备至房屋属地村（社区）或旅店前台。 

7.3  登记退租 

7.3.1  已安装智锁的居住出租房，工作人员应查看出租人审核情况，出租人审核通过的，应予以登记

退租，注销承租人信息，更新房源信息，出租人审核未通过的不应予以登记退租。  

7.3.2  未安装智锁的居住出租房，由出租人主动报备退租信息，经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注销承租人信

息，更新房源信息，审核未通过的不应予以登记退租。 

8 监督管理  

镇级主管部门应采取实地抽查、查阅资料、明察暗访等方式对管理机构的居住出租房屋旅店式管理

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并保留相关记录，应对居住出租房屋进行信息核查，做好核查记录，核查内容按本

文件 5.2.4 规定执行，应统计居住出租房屋登记率、居住出租房屋中的流动人口登记率、居住出租房屋

中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准确率等监督指标，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 C。 

9 投诉处理与评价 

9.1  投诉处理 

9.1.1  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明确各村（社区）投诉受理地点，公布镇级投诉热线及各旅店前台投诉

（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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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管理机构应对投诉事宜及时处置并回访，镇级主管部门应对投诉事宜处置情况跟踪分析。 

9.2  评价改进 

镇级主管部门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开展满意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及时采取措施，不断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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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居住出租房屋出租资格审核表 

表A.1规定了居住出租房屋出租资格审核。  

表 A.1 居住出租房屋出租资格审核表      

出租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户籍地详址  

现住地详址  

出租房屋标准地址  

居住出租房屋情况 

房屋类型 通天房□       套间□      临时搭建房□      其他□ 

房屋结构 钢混□       砖混□        砖木□          其他□ 

签订治安、消防责

任书 

是□ 

否□ 
安装智锁 

是□   

否□ 

出租房屋间数  出租房屋面积  

申请人声明 

本人出租的房屋符合居住条件，所申报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

律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符合建筑安全出租

要求 

是□ 

否□ 

符合治安及消防安全

要求 

是□ 

否□ 
村（社区）盖章 

村（社区）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第一年度 

村（社区）审核盖章         

第二年度 

村（社区）审核盖章 

第三年度 

村（社区）审核盖章 

备注 审核表一式二份，一份由村（社区）管理机构留存，一份由旅店前台留存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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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B 

（资料性） 

承租人信息登记表 

表B.1规定了承租人信息登记内容。 

表 B.1承租人信息登记表      

标准地址                                       房间号                        填表日期： 

承租人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电话  

服务处所  
租住起止

时间 
 

同住人 1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电话  

与承租人

关系 
 

同住人 2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电话  

与承租人

关系 
 

同住人 3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电话  

与承租人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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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C 

（规范性） 

监督指标计算方法 

C.1 居住出租房屋登记率 

指实施居住出租房屋旅店式管理区域内，实地抽查的居住出租房屋中已在省级统一流动人口住处管

理系统进行登记的数量与实地抽查的居住出租房屋数量的比值。 

计算公式：Rh 

···························(D.1) 

式中： 

A——居住出租房屋登记率，%； 

R——实地抽查的居住出租房屋中已在省级统一流动人口住处管理系统进行登记的数量，户； 

S——实地抽查的居住出租房屋数量，户。 

C.2 居住出租房屋中的流动人口登记率 

指实施居住出租房屋旅店式管理区域内，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中已在省级统一流动人口住处管理系

统进行登记的数量与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数量的比值。 

                   ···························(D.2) 

式中： 

B——居住出租房屋中的流动人口登记率，%； 

E——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中已在省级统一流动人口住处管理系统进行登记的数量，人； 

F——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数量，人。 

C.3 居住出租房屋中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准确率 

指实施居住出租房屋旅店式管理区域内，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与省级统一流动人口信息管

理系统进行核对后的准确数量与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数量的比值。 

注：流动人口登记信息必选指标为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居住地址。 

                   ···························(D.3) 

式中： 

B——居住出租房屋中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准确率，%； 

E——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与省级统一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核对后的准确数量，人； 

F——实地抽查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数量，人。 

 


